附：《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
破产财产分配方案

2018年12月24日，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受理宁波市浙东典当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东典当公司”）破产清算一案，并指定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为宁波市浙东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（以下简称“管理人”）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、第一百一十条、第一百一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的规定，管理人拟定浙东典当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，提请全体债权人会议表决。

一、破产财产分配的基本原则
按照《企业破产法》规定顺序依次进行分配。同一分配顺序的债权不能全额实现分配的，按比例分配。

二、分配方式

（一）原则上采用货币形式分配。

（二）根据本案破产财产及债权的状况，管理人将视现有破产财产变价工作的情况组织分配。

（三）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六条的规定，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，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，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是在此之前进行分配的，不再对其补充分配。

三、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情况

参与分配的债权以鄞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确认无异议债权裁定为准。

四、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情况

截至本分配方案拟定日，浙东典当公司的破产财产共计483198.37元，具体包括：

破产受理前浙东典当公司的银行存款15365.83元；

管理人追回的应收款项465474元；

管理人帐户利息收入（截至2023年3月21日）2358.54元。

五、破产财产分配的顺序及数额

截至本次会议日，浙东典当公司破产财产共483198.37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，无担保的破产财产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，具体清偿顺序及金额如下： 

清偿破产费用165958.80元，包括：

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4274元（按本次分配破产财产483198.37元计算，以后破产财产如有增加，再依法计算）；

管理、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【审计费】89000元；

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72684.8元【公告费3000元、刻章费200元、银行手续费303.8元、破产衍生案件诉讼费4889元、管理人垫付的袁全苗案执行评估费6309元、管理人报酬57983元（按本次分配无担保的破产财产483198.37元计算，以后破产财产如有增加，再依法计算）】。

清偿破产费用后剩余破产财产317238.74元用于清偿普通债权。以后如有破产财产追回的，管理人按本次分配方案拟定分配明细后直接进行追加分配。如果追回破产财产少于1万元的，作为破产费用，不再追加分配。
六、破产财产分配实施办法

本次分配以货币方式进行分配，由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号，实施转账支付。

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，管理人将予以提存。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受领的，视为放弃。管理人将提存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，如果财产数量不足以分配的，不再追加分配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一十五条、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，债权人会议通过本次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后，由管理人将该方案提请人民法院裁定认可。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后，由管理人执行。

宁波市浙东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

2023年5月30日
